《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耕地保护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要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实行党政同责，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近年来先后实施一系列硬措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逐年下降趋势，我市耕地总量连续两年实现增长。但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我市耕地后备资源逐渐枯竭，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2023年上半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示，耕地流出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为此，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要立足我市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充分衔接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新要求，研究制定池州市耕地保护制度。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9月初，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起草了我市《实施意见》。初稿形成后，我局在系统内征求了意见和建议，经多次修改完善，并经局长办公会审查，形成征求意见稿。9月，专题向市政府分管市长进行了汇报，按照市政府领导要求，进一步作了修改完善。10月8日至11日，书面征求了16个市直单位和县区及管委会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4条，采纳3条，部分采纳1条。10月15日，市司法局进行了合法合规性审查，经进一步审核和完善后，形成提请本次会议研究的送审稿。
二、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有效防止耕地“非粮化”，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省确定的目标任务，实现全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更加合理、数量稳中有增、质量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高。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从压实责任、规划管控、用途管制、监管考核、制度体系等方面理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体制机制。
（一）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一是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主体责任，要求每半年听取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耕地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健全部门共同责任机制，共同抓好耕地保护责任落实。三是强化基层耕地保护属地责任，建立以乡镇（街道）为主体、以行政村为单元的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机制。
（二）着力强化耕地用途管制。一是加强规划源头管控，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突出严格耕地保护导向，从源头上管住优质耕地数量和布局。二是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坚持以补定占，根据补充耕地能力，统筹安排占用耕地项目建设时序；严格规范非农建设、农田配套建设占用和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对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性、科学性进行充分论证。三是突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严格控制一般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耕地确需转出的，应坚持“以进定出、先进后出”的原则；完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及时调整不符合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要求的农业扶持政策。稳妥实施耕地恢复，推动撂荒耕地复种，采取流转、代耕代种及托管等措施恢复耕种，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用率。四是建立健全耕地动态监测监管机制，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耕地撂荒、破坏情况开展动态监测。
（三）全面提升耕地数量质量。一是建立储备耕地机制，实行补充耕地项目从立项、实施、验收、备案、后期管护全链条闭环管理，充分挖掘和保护利用宜耕后备资源，优化耕地和林地、园地等农用地之间的空间布局。二是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调剂管理，市级以上重点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按照“县域自行平衡为主、市域内调剂为辅”原则落实，鼓励申请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国家和省级统筹。除省统一统筹外，未经市政府同意，市域内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不得出市交易。三是组织实施《池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至2025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48.85万亩，升级改造18万亩。
（四）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一是加强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其他农用地的双重用途管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对重大案件实行提级办理。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通报、冻结、问责机制。二是严格考核奖惩制度，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考核排名靠后或存在耕地保护突出问题的县(区)，由市领导同志约谈其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耕地保护问题突出的地方，整改期间暂停该地除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项目以外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三是强化粮食种植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取消不符合耕地用途管制要求财政补贴等扶持资金。四是深化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引导群众参与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行为监督，提高全社会耕地保护意识。
市委市政府会议审定后，以市委市政府文件印发实施。


